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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的政治抉擇往往引人注

目，對海德格來說更是如此，除了海

德格對於歐陸哲學的深遠影響之外，

也在於他擁抱納粹的政治抉擇──無

法用單純的政治立場來開脫──幾乎

可以說是樁醜聞（scandal）。海德格日

後對於投身納粹運動的始終沉默，更

讓他的哲學同僚與後輩一直無法諒

解。曾經親歷納粹迫害的法國哲學家

勒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海

德格哲學的法國引介者──就寫下「人

們會原諒許多德國人，不過有些德國

人很難被原諒：原諒海德格就很難。」

這樣嚴厲的文字。學術界對於海德格

這個政治與哲學的悲劇交會始終莫衷

一是，究竟海德格的納粹經歷是一個

哲學家誤入歧途的狂熱？還是其哲學

思想必然的政治結局？亦或只是哲學

與政治之間偶然的遭逢？ 

 

這個難解的問題顯然不會有明確

的解答，而本文所評論的幾個作品，

都對這個主題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方

向。Emmanuel Faye 以法文出版，並在

2011 年翻譯成英文版的《將納粹主義

引入哲學的海德格》（Heidegger, the 

introduction of Nazism into philosophy 

in light of the unpublished seminars of 

1933-1935）一書，是這個主題近年來

的佼佼之作。透過對於海德格在 1933

年到 1935 年這段「政治狂熱年代」的

演講、講座與論文的細緻爬梳，Faye

認定海德格的思想不過就是用哲學話

術來包裝他的納粹主義，他反對各種

為海德格納粹轉向開脫的說法，不管

是說這是對納粹「運動」缺乏認識導

致的意外，或者是說這是其學術生涯

的過客。Faye 認為，「將納粹主義引入

哲學」實際上是海德格學術生涯不曾

間斷的關懷。 

 

Faye 對海德格的指控相當嚴厲，

他認為海德格的「反人文主義」與「反

自由主義」從來沒有動搖，對於海德

格晚年一些反省其政治經歷的言論，

Faye 也都毫不留情地批駁反擊。我們

可以在海德格終其一生所關注的，關

於存在的哲學問題來處理這個問題。

海德格的政治醜聞不妨視之為對這個

問題的回應：一個關注存在問題的哲

學思想，如何可能成為政治思想？海

德格對於這個問題的獨特處理在於強

調存在的適切（proper），也就是說，

在海德格的思考中，政治所涉及的是

存有之間共在與存在，本真（authentic）

的共同體（community）形式問題，Faye

認為，海德格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把

納粹的種族主義教條偷渡進來。 

 

海德格反對笛卡兒與康德將存有

實體化的哲學方向，對於笛卡兒，海

德格強調，「笛卡兒不是把哲學返歸到

自身，返歸到其根基與故土，而是更

進一步將之拽離根本問題的追問」（轉

引自 Faye, p.94），海德格批評笛卡兒

把我的本質界定為意識，從而迴避了

人的歷史性以及其與共在的根本問

題。這意味著對海德格來說，追問存

在問題相當程度上也是一個關於人與

其共在的政治思想根本問題，這在他

對康德的詮釋當中，更為清楚。海德

格對康德的異議在於，人是什麼這個

問題不應該是在形而上學基礎上界定

人之本質的追問，而是一種存在有限

性的表徵，以及從人的問題，到存在



長篇書評                     政治科學季評   2015年 9月 47期 

 

3 

問題的必然進程。在海德格的巧妙詮

釋之下，康德的問題意識從人是什麼

的追問，轉變成「人究竟如何才可能

和必然地被發問？」，Faye 強調，海德

格對康德的這番轉折──往後被他稱

之為「存在之爭抗」的論題──遠遠不

是像是沙特那樣的存在主義，把人跟

存在對立起來，而是用這個看似高深

的存在問題，引入一個比人與存在更

重要的第三項：人民（Volk），或者，

Faye 更直白地說，就是德意志人民

（p.90）。 

 

對海德格而言，存在問題遠遠不

是一個界定實體性形而上基礎的康德

式問題，而是他所轉化出來的存有與

存在之間相互爭抗又隱蔽的關係，當

此在存在著，與他者共在著時，就意

味著被拋入這個共在的共同體中。而

這個關係的各種軌跡，就是海德格反

覆 說 的 「 歷 史 」（ historical; 

geschichtlich），歷史意味著『生發』

（happening; das Geschehen），海德格

強調，對歷史的反思（ reflection; 

Be-sinnung）不是什麼中性的智識研

究，而是尋求生發的意義與歷史的意

義，這些意義乃是「目標、標準、欲

力、關鍵的可能性與力量的敞開地帶

（open region）」i，延伸到政治場域，

海德格也同樣反對用實體性的界定來

定義政治，他把政治體（polis）理解

為「處所」，在《形而上學導論》中，

他這麼說「polis 是一個處所（place; 

Stätte），在這裡與作為這裡此在歷史性

地生發著。Polis 是歷史的處所，在此、

從此與為此，歷史生發著。諸神、神

廟、教士、慶典、遊戲、詩人、思想

家、國王、古人的議事會、人民集會、

陸軍與海軍都從屬於這一歷史的地

點。與政治家或戰略有關，或與國家

事務有關，都不是首先政治的，所有

這些都不能算是屬於 polis。相反，歷

史性地定位著的才是政治的……」，一

種為一切政治創造出空間的「政治」

概念。 

 

這也表現在海德格對於「自然」

的獨到詮釋，在《自然、歷史與國家》

講座中，海德格反覆地使用了自然這

個概念，指的不是我們習稱的自然環

境，而是「一個人民民族的空間、故

里與家園、故土與根基」，海德格說自

然是一種被釋放出來，「本質上本能性

傾 向 與 素 質 傳 承 （ inheritance; 

Vererbung）潛藏遞送的力量與法則」，

意味著與自然的關係是一種呼應召

喚，使規範具現的關係，因此他說「自

然成了一種以健康為形式的規範性法

則。自然越是奔放地支配，就越有可

能以一種最優異最精心安排的方式，

驅策本真技術的構成性力量為之效

勞」，對海德格而言，國家與人民的政

治思想問題，其實不過就是這個哲學

的開端問題：「通過與自然緊密相連，

為其支持與拱衛，同時為其推動與圈

限，人民的歷史就得以實現。在追溯

自身本質與保證自身續存道路的奮鬥

中，人民在國家成長的建制中，緊緊

抓住自身。在把自身偉大能力與天命

表述為根本真理的奮鬥中，人民威嚴

地在藝術中現身，而這只能在印刻

（imprint; Prägung）其本質，藉由授

受人民整體存在，才能達致偉大的風

尚（style; Stil）。」（轉引自 Faye, p.72） 

對於海德格這個處處洋溢哲學修

辭的講座，Faye 斥之為根本就是納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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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術，首先，無論是傳承，印刻與

風尚，都是典型的納粹字眼，再來，

海德格反覆說的自然、人民與歷史之

間的共構，說穿了只是一種召喚德意

志民族主義的宣言。海德格對於自由

主義中的「原子化個人」乃至於契約

論式國家顯然不滿，而意欲構思不同

的本體論根基，爭議的重點在於，當

海德格企圖用存在的哲學思想來更新

這個政治思想問題時，是否同時引入

了納粹思想？ 

 

在這個問題上，Bernhard Radloff

的《海德格與國家社會主義問題》

（ Heidegger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  Disclosure and 

Gestalt）與 Faye 有針鋒相對的立場。

Radolff 認為，海德格之所以將存在問

題引入政治思想，是為了挽救政治思

想的虛無主義，追問「我們是誰」的

存在之歷史性問題，追問「民族是什

麼」在存有中為存在奠基的問題，並

不一定就是納粹思想，而是對於技術

時代中，存有被棄置為單單只有計算

意義與功能意義虛無主義的某種反

抗，對於「一切事物都沈降到同一水

平」虛無主義境況的反動，Radolff 的

立場是，海德格的「格式型態」（form; 

Gestalt）思考，就在於挽救這個沒有形

式的現代性技術問題。這相當程度上

說明海德格不願以生硬的法學術語來

論述人民與國家問題。看看海德格筆

下的「憲法」：「國家的形式，國家的

憲法，是人民賦予其存有意義的根本

表述。憲法不是理性的契約，不是法

權結構，也不是政治邏輯，更不是什

麼獨斷與絕對的東西。憲法是我們對

於我們國家之決斷的實現，是我們緊

握…歷史與國族任務的事實性見

證…」（轉引自 Faye, p.134）。 

 

Radolff的詮釋看來認為，海德格

在這段政治狂熱時期的政治思想，並

沒有在哲學層次上被認真對待，才導

致將之視為種族主義或納粹主義的過

度詮釋。他強調海德格政治哲學的核

心論題，就像早在《存在與時間》所

提示那樣，並非政治或社會形式的本

真性與否的問題，而是存在如何對立

於無形式性（formlessness）與無限制

性（limitless），以其有限性及內在限制

所開展的力量。對海德格而言，民族

作為一種共同體，所追問的不是「是

什麼」的實質性問題，而是「如何」

的存在生成問題，因此，海德格討論

的是民族作為存在生成，作為歷史性

開展的可能性，乃至於限制。這是為

什麼海德格強調，共同體概念不同於

實證主義思想的社會概念，它不是對

一個理性規制井然有序社會的論說，

而是一種有限性的存在結構。 

 

Radolff聲稱，這是海德格對抗機

械化政治的方法，強調共同體在歷史

性生成過程中的爭抗，以及它不被實

體化的可能性，從這個觀點來看，海

德格對於民族的思考，其實是與本質

上是技術思維的納粹思想格格不入

的，民族的歷史性在於其對於存有之

示現的開展，此即做為一種傳統的降

臨與其從未來所開啟的志業，從《存

在與時間》開始，海德格就反覆強調

決斷（decision; Entscheidung）作為「此

在對曝於存有之存在之開放性的回應

或決心」在界定民族歷史性的關鍵地

位，對海德格而言，決斷不是指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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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的行動，而是做為存有的人或此

在，與那個總是處於隱蔽的存在之間

的某種歷史性關係的開展，如 Radolff

所說，「決斷的持久性不在於決斷的行

動，而是在此在進入到其未來之敞開

的運動中，此在因此進入未來，並被

安置到其所繼承的遺緒所構成的道路

上」（p.179）。 

 

因此，Radolff 指出，海德格「政

治狂熱」時期的論述，毋寧是要把民

族的概念從種族性的實體詮釋中解放

出來，民族的格式型態不能被視為對

某種理念型態的模仿，而是一個人民

的文化與歷史性節奏（rhythm）（p.6），

是在存有中構造起來，存在之分化與

集聚的坐落之處，這個坐落之處是一

種能把存有帶入其確切格式形態之庇

護（shelter）的可能性（p.10）。 

 

事實上，海德格這套用存在思想

來嫁接政治的思考，本身存在很大的

曖昧。在某種意義上，海德格解構了

過去政治哲學對於「政治人」與「非

政治人」、公與私的種種劃分，政治的

創造者不只是政治家，也同時是非政

治的，詩人、思想家、預言者等等共

同地聚集起來或孤獨地存在（如同他

在《形而上學導論》中對 polis 的界

定），無論是不合時宜地或悲劇性地，

在此，對話與相互爭抗處於此一自然

與人民歷史與此-在的核心。因此，若

是海德格政治哲學的核心是追問「存

在的適切（proper）」，那麼一個必然的

結果是，種種在過去政治哲學被排除

的不適切（improper），都可能會是適

切的政治存有。 

 

可是，當海德格一再強調回應存

在，回應自然召喚來更新共同體的決

斷 ， 高 具 個 殊 性 的 『 在 於 共 』

（in-common），又似乎無法避免變成

通過重新發現最為純粹的過去以征服

一個真確的未來，特定的共同體。Faye

就一再論稱海德格只是用這些哲學話

語，來偷渡納粹教條。這特別表現在

海德格對於規訓的主張。1933 年，海

德格在學生報到的公開演說中說「自

由不是免於…責任、秩序與法律…自

由是對德意志天命的堅決」（轉引自

Faye, p.61），同一年，海德格應邀到海

德堡為「政治教育教程」提供第一次

演講，在這個題為「新德國的大學」

演講中，海德格開場就說德意志的革

命尚未觸及大學，即使「勞作營隊的

新生活」已經堂堂上路了，海德格強

調，大學必須整合到人民共同體，必

須跟國家緊緊結合在一起。對於那些

抱怨國防義務佔掉研究時間的人，海

德格的回應是為了國家而勞作不會有

危險，有危險的是冷漠與抗拒，他鼓

勵人們得「像個硬頸的種族般」（a hard 

race; ein hates Geschlecht）戰鬥。海德

格甚至說，「不管怎樣，新的德意志學

生都要整合到這個國家存在與種族知

識的新秩序中，用這種方式，就他本

人來說他必須自己奉獻予新秩序的形

構」（Faye, p.67）。 

 

Faye 強調，在海德格這套存在論

政治思想中，不管是勞動、知識與軍

事上的勞役，都是「人民共同體的精

神教育」的一環。在 1933 年 11 月，

海德格在這個刻意結合學生註冊典禮

與紀念蘭傑馬克（Langemarck）戰役

的場合中的〈勞作者德意志學生〉演



長篇書評                     政治科學季評   2015年 9 月 47 期 

 

6 

講中，海德格要說的就是「全新的德

意志現實」已經引入整個國家，整個

國家與大學關係的全面翻轉，不能再

用洪堡「國家管越少大學就越好」的

方式來思考，現在是新的德意志，德

意志學生的存在也要變得不一樣：新

的德意志要求學生要有新的奉獻。對

誰奉獻？自然是國家與元首！決斷也

好，呼應召喚也好，最終都是接受元

首的領導：「只有在領導與被領導在一

個天命中一起結合起來，為了實現理

念而奮戰，真正的秩序才會勃然而

發。」（p.72） 

 

因此，儘管海德格前頭反覆強調

自然與歷史的存在性生發，後頭都是

為了共同體全面棄絕個體自由，由忠

誠（Gefolgschaft）與領袖原則構造出

來的共同體，海德格這個說法完全呼

應納粹的主張，如他自己所說，「勞作

把人民置入與放置在所有存在本質性

力量的行動場域中，在勞作與作為勞

作而成形的種族（völklische）存在結

構就是國家，國家社會黨人的國家就

是勞動國家」ii。這麼看來，海德格式

的共同體還會是一個抵制「格式型態」

的非-確切共同體嗎？Faye 看來，完全

不是！ 

 

海德格是這麼說的，民族是「一

種隱蔽的整體」（a hidden unity; eine 

verborgene Einheit）的一部分：我們在

此，「與一個國家的秩序與意志結合在

一起，我們在此，與今天所發生的事

情結合在一起，在從屬於這個人民，

我們就是人民自身」（轉引自 Faye, 

p.100）。與國家秩序與意志結合，又沒

有任何法學權利論述基底的政治共同

體，Faye 的結論是，在《自然，歷史

與國家》講座中，在海德格這個從人

民到國家，再從國家到人民的反複迴

圈裡面，所表述的不過就是納粹式國

家觀。國家並沒有變成人民的主權與

意志的表述、代表或委任：它不外就

是收納其本質的人民自身，也就是收

納其種族性一致的人民本身（p.115）。

海德格式共同體遠遠不是一個人民自

體生成的敞開空間，而是一種海德格

自 己 說 的 「 宰 制 （ domination; 

Herrschaft）、級別、領導（Führung）

與服從（submission; Gefolgschaft）意

義的秩序理念」（轉引自 p.116）。 

 

Faye與Radolff固然在海德格與納

粹關係上的評價南轅北轍，但都會同

意海德格所設想的不是實存的共同

體，而是某種應召喚而生的共同體，

差別在於這個共同體是一種服從元首

領導的德意志共同體？還是一個抵制

現代性虛無主義命運，在追索存在運

途中適切與不適切雜然並存生成的共

同體想像？這不是一個二選一的問

題，如同前段提及，海德格對於共同

體的構思本來就具相當地模稜。回到

「應召喚而生」這個問題，海德格解

構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一個重要政治

線索就在於，把「哲學」理解為對於

存在的探問，對於存在之召喚的回

應。從 1933年春開始的課程，海德格

開始了對形而上學這個字的新用法，

哲學就是從「我們」（這個共同體）的

觀點來考慮的，在某種意義上說，哲

學就是在「告德意志人民」，對其歷史

與天命的探問。 

 

這個政治哲學作為某種召喚的思



長篇書評                     政治科學季評   2015年 9月 47期 

 

7 

想線索並非海德格獨有，Hans Sluga

的《海德格的危機：納粹德國的哲學

與 政 治 》（ Heidegger's Crisis: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Nazi 

Germany），所關注的就是這種在德國

本地脈絡中特有的「政治哲學」。Sluga

用「危機」來概括 30年代德國思想界

的基本脈絡（p.17）：在政治時間對於

後發現代化國家的焦慮；政治空間上

對於歐陸中心與生存空間的論述；政

治行為者論題上對於領導與秩序主題

的闡發，以在政治結構對於憲政主義

體制的質疑。 

 

在 Sluga 看來，30 年代威瑪德國

知識界主要是以危機為核心，來嫁接

政治與哲學，其他主題則包括民族或

種族、領導與秩序等等（p.23）。Sluga

指出，這個思想結構其實可以追溯到

上一代的德國哲學家：費希特與尼

采。費希特在《告德意志民族》，以及

尼采對於虛無主義的批判，都指出伴

隨危機時代而起，對於新共同體的意

識，以及借由某種「真正的」哲學，

開啟對共同體的教化，兩個在海德格

思想中重要的線索。固然兩個人在一

些關鍵議題上存在不相容，但對相信

自己正在面對獨一無二的世界性危

機，強調行動、革命性變革、新舊秩

序衝突的納粹份子來說，這些思想的

衝突看起來並沒有那麼不相容

（p.50）。 

 

當海德格主張「我們是誰」的共

同體探問本質上是一個對存在的探問

時，等於是認定，政治事務事實上就

建立在哲學的基礎上，而政治結構的

正當性必須在哲學對於起源的追問中

去尋找。如海德格在《形而上學導論》

所說，「喚醒精神，從而是歷史性存有

之原初世界的一個本質條件與基本條

件。若要預先阻止世界陷入黑暗，若

是我們民族要在世界中心承擔起它的

歷史使命，這是不可或缺的」。 

 

海德格的「精神」斷然並不是指

某種規範與實存體制的辯證，確切地

說，是對於時代危機的認知與決斷，

對於存在召喚的回應。可是，在特定

的政治氛圍下，這種精神作為應召的

政治思想，似乎很難避免成為擁護當

權者的呼籲，當海德格說「精神一直

以來就是氣息、風、風暴、許諾與決

心。今天我們沒有必要精神化我們人

民的偉大運動，精神已經就在那裡了」

（轉引自 Faye, pp.94-95）時，精神就

像是呼應納粹的召喚一樣。特別是海

德格從來沒有將精神「解構」使之存

在化，海德格自己說，「精神的優越與

自由就在這個對人民，對國家的深刻

投入的形式中，作為許諾、抵抗、孤

獨與愛，在一種最嚴苛的訓練形式中

迴響著。這麼一來存在與元首的優越

就沉降進存有中，進入人民的靈魂，

將之本真地與熱忱地與任務連繫在一

起。」（轉引自 Faye, p.140）在德軍入

侵法國戰火正熾時，海德格也把軍事

的勝利與「精神鬥爭」的勝利連結在

一起。 

 

海德格把「精神」理解為面對危

機與時代時，決斷面對存在哲學（從

而也是政治的）探問的思路，在 Sluga

看來，無疑只是某種德意志政治哲學

的納粹翻版，Sluga並不涉入對海德格

價值評判的立場問題，只是強調哲學



長篇書評                     政治科學季評   2015年 9 月 47 期 

 

8 

與政治這組問題在德國政治哲學的深

刻脈絡。而對 Faye 來說，海德格對精

神的執迷，把精神當作風暴或衝擊

（Sturm 的兩種可能翻譯）的想法，實

在很難不讓人聯想到納粹的褐衫衝鋒

隊（p.95）。 

 

海德格在（惡名昭彰的）弗萊堡

大學校長就職演說《德國大學的自我

確證》中，援引了普羅米修斯的形象

──這是納粹教條最愛的形象之一

（Faye, p.63）──，主張知識應當臣服

於命運的無上力量之上，對命運的臣

服與對存在的應召，構成了海德格共

同體思想最曖昧的兩面性，批判海德

格者強調他為納粹張本的一面，而同

情海德格者則反覆主張他對政治的非

實質性界定。在海德格精匠的語言之

中，臣服命運、應召存在與對的非實

質性共同體追問，似乎彼此無法切割。 

 

海德格對其擁抱納粹政治抉擇的

沉默固然值得商榷，但在納粹醜聞之

外，這個存在之敞開，作為現象可見

性條件的存在與在者的折疊、折衝、

爭抗、共通與「我們是誰」共同體，

無疑仍是值得反覆探問的問題。 

 

 

 

                                                      
i Basic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Selected "Problems" of "Logic", p.34.  
ii GA16,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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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台灣第三部門史Ⅰ 

蕭新煌（編） 

柯昀伶  /台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生 

 

 

壹、 前言 

    主編蕭新煌長期觀察與研究台灣的社會運動和

非政府組織，認為台灣缺少有系統的第三部門組織

發展歷史，在擔任台灣第三部門學會理事長期間，

便著手整理書寫編纂，替台灣的第三部門歷史留下

紀錄。本書共十四章，每章由不同作者寫作匯集而

成，多數作者為實務界人士，由他們以豐富的第三

部門組織服務經驗，替這本書留下了第一手資料，

以此方式替讓歷史書寫增添血肉，使這本書更生動

鮮明。 

 

    主編者更指出，在過去威權統治實施戒嚴的背

景下，了解台灣的第三部門不能一開始就引用西方

民主國家的分工論述，在進入民主化時代後，分工

的態勢才逐漸明朗，而這樣的記錄更替台灣從兩部

門對立到三部門分工的變化過程留下歷史分析，以

及第三部門組織對社會發展進步的貢獻。 

 

貳、 內容 

    第三部門組織分三大類：倡導型、服務型和社

區型。本書針對這三類分別介紹一些組織，需要特

別提醒讀者的是，收錄組織的數量不能作為推論台

灣這三類組織的比例大小。 

 

    一到五章介紹五個倡導型組織，分別是勞工陣

線、主婦聯盟、澄社、司改會、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此類組織多企圖指出社會問題引起政府關注，提出

具體方向與對策，促成立法或修法，在台灣民主轉

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本章介紹的組織多橫跨台

灣戒嚴、解嚴及政黨輪替時期，篇幅多著墨在組織 

     

 

 

 

 

 

書名：書寫台灣第三部

門史Ⅰ 

作者：蕭新煌（編） 

出版者：巨流圖書公司 

出版地：高雄市 

年份：2014 

頁數：517 頁 

ISBN：9789577324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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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在國內政策倡議中的角色、籌

措財源的方式以及和其他組織行動者

的結盟關係等，而不處理此政策場域

運動不同路線之爭、國家角色定位等

議題。 

 

六到十二章介紹七個服務型組

織：台灣家扶、基督教青年會、台北

市賽珍珠基金會、法鼓山基金會集

團、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集團、心路

基金會、善牧基金會。其特色是宗教

色彩明顯，在社會福利目標和社會工

作上表現傑出；多是從外國移植到台

灣來的團體，又歷經在地化的轉型。

然而在具號召力、克里斯馬式精神導

師離開組織（如法鼓山聖嚴法師的圓

寂），是否能持續維持運作是此類組織

的一大挑戰。十三、十四章介紹兩個

社區型組織，分別是嘉邑行善團與新

港文教基金會，其最大的特色則是在

地性與鄉土性。 

 

    與政府的關係是第三部門研究領

域中一項重點。倡導型團體與執政者

之間有緊張關係，不同團體展現不同

的互動關係：如在台灣勞工陣線的例

子中可以看到其角色的轉變，由抗爭

到合作，由監督到對話；澄社則扮演

永遠的反對黨，不因哪個政黨執政而

改變對公共事務的關注。服務型團體

與政府關係較為和諧，大多會向政府

爭取經費，或承包政府相關社會福利

服務。面對組織普遍會遇到的財源籌

措問題，與政府合作以解決組織財源

不失為一個持續經營發展的好方法，

但對某些組織作為政府政策監督者的

角色，則有不宜過度依賴政府經費補

助，以持續保有政策倡議獨立性的考

量。社區型組織的定位是關鍵，與地

方政府之間的協力是藝術，不能越俎

代庖，也不能過分依賴。例如嘉邑行

善團體現台灣「造橋鋪路」的慈善傳

統和民間信仰的文化體現，然而遇到

現代性治理，原本組織運作的模式改

變成讓具專業技術的義工協助政府工

程建造，與地方政府演變成非正式的

協力關係，運作的潛規則是避開政

府、市場的工程，即是組織發揮所長

的慈善造橋場域。 

 

    此外，從內容中可以看到戒嚴時

期各組織不同的生存策略：如主婦聯

盟在 1987年申請註冊社團法人卻遭內

政部駁回，希望其歸順到其他婦女會

下面，在新環境基金會董事長的邀請

下加入，「寄養」在基金會下，直到 1989

年才自立門戶；或是像澄社因不符合

登記規定，自始至終都沒有註冊立

案，保持地下性質。這些都是第三部

門在台灣的政經脈絡下與國家角色互

動的呈現。 

 

參、 評論 

    本書預期透過第三部門的發展來

看台灣政經文化史、社運史等，作為

補足台灣經驗的一塊拼圖。全書閱讀

下來，能對特定的組織認識加深，了

解它們在特定政策領域的努力和成果

展現。藉由十四個組織，來呈現第三

部門發展歷史，讀者必須從散落的經

驗中去摸索台灣第三部門的路線、模

式，也反映了第三部門有多種形態、

難以通則化的特性；實證探究的呈現

方式或許也隱含了”Civil Society”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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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各種意涵—倡導型團體代表的是

以社會力平衡政治力的公民社會、服

務型團體代表調節社會機能的市民社

會、社區型團體代表在地性的庶民社

會或民間社會；不過，若依主編開頭

所言，此書問世最初動機是台灣缺乏

系統性第三部門發展史，然此書的系

統性在筆者看來仍是稍嫌不足。 

 

    因此筆者試圖從這些組織中整理

出共同特色：一、組織生命歷程分期。

每個組織成長歷程不同，但組織生命

歷程分期多雷同：以戒嚴前成立到

1987 年解嚴為萌芽期，此後到 2000

年的成長期，2000 年以後漸成熟或在

階段性目標達成的轉型期。 

 

二、多元的行動策略。綜觀此書

的羅列的團體，對政府的策略，多是

向行政和立法機關施壓、遊說策略並

陳，少數團體如主婦聯盟甚有推派候

選人競選；對民眾的策略，除了募款

活動之外，出版也是不少組織的重點

工作，從解嚴前的雜誌到各種工具

書，或是提出政策建議的政策白皮

書，到從小培力的兒童繪本。如今在

圖書出版市場萎縮的情況下，出版作

為策略的效果恐不如往年，在資源有

限的形況下，出版品的選擇應多加考

慮。許多組織走向出版品數位化，以

發行電子報、經營社群網站等方式宣

傳理念。值得提出的是主婦聯盟的方

式：領導人長期主動發稿給媒體，以

致能得到輪流在十一家平面媒體刊出

專欄的成果，與環保記者更形成合作

關係。在解嚴後新聞媒體蓬勃發展，

與傳媒的關係培養是組織值得努力的

一大方向。還有台灣勞工陣線聯盟，

其出版成果豐碩，但特別提出 2011 年

的《崩世代》一書；它契合貧富差距

擴大的時代氛圍，成功打入主流出版

市場，讓理念得以接觸到更廣大的群

眾。此階段倡議型團體應抓住太陽花

學運後政策窗開啟的黃金時間，出版

更多社科普類型書籍，不僅達宣傳之

效更有公民教育的培力之功。 

 

三、結盟傾向。結盟是近二十年

來社運團體普遍採用「聯盟」方式，

來克服單一團體資源不足、孤軍奮戰

的情況，而盟員之間在合作中培養的

默契，在政策推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也讓發散的社會力透過結盟得以

集結。但是，結盟方式使各組織的關

注議題漸趨多元，議題需求繁多，對

人才的專業要求便也升高，使組織原

本就存在的人才培養與留存問題更顯

棘手。 

 

    此書的書寫中，不見理論的闡釋

論說，僅在導論時提及若要引述現在

西方對第三部門的相關理論，需嚴謹

檢視，而主編提出在台灣「兩對立到

三分工」的轉型理論，也未加以著墨，

筆者在此稍作簡介。1978 年解除戒

嚴，台灣一步步走出「非常時期」的

陰影，人民拿回被限制的結社、言論

自由權，各種潛伏已久的社會力紛紛

湧現，造成解嚴初期的社會運動風

潮。學者們也將解嚴至今的台灣分成

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台灣社會的正

常化時期，民間尚不習慣以新的自我

組織形式進行社會自治，而盛行各種

社會運動式的組織，直到 1997年因不

滿治安敗壞的五零四大遊行促成內閣

改組後，持續近十年的正常化階段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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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落。第二階段則是許多社會運動

組織轉型成非營利機構，這些第三部

門機構逐漸能與政府、企業鼎足，不

只影響公共政策制定，也增強台灣公

民社會的主體性（顧忠華，2005：

193）。實施戒嚴時嚴格定義下的公民

社會無從產生，社會運動/反對運動是

唯一對抗威權的場域（顧忠華，2005：

221），從威權時期的政府、民間對立，

到正常化後政府、企業、民間的多元

包容與分工，是台灣第三部門的轉型

理論架構，也是在解讀台灣第三部門

發展史時，應了解的一個前提。 

 

參考文獻 

顧忠華（2005）。《解讀社會力：

臺灣的學習社會與公民社會》。臺北：

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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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and Party 
Organization 

Margit Tavits 

陳方隅  /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生 

 

Schattschneider (1942) 的名言：「現代民主國家

若沒有政黨的話，是無法想像的。」學界對於政黨

政治的共識是：民主政治的鞏固必須要有健全的政

黨政治為後盾，主要的原因是，穩定與制度化的政

黨體系才能夠持續地代表及反映人民的意見，同時

也能夠讓政府更具備可責性  (Diamond 1988; Dix 

1992; Mainwaring and Scully 1995; Mainwaring 1998; 

Reilly 2007; Hicken and Kuhonta 2011 & 2015)。 

 

一個政黨體系最重要的行為者就是政黨。在

Mainwarring and Scully (1995)所定義的政黨體系

（party system）制度化四大指標之中，有兩項是關

於政黨本身（individual party）：政黨能與社會建立穩

定的連結、政黨能建立組織並脫離特定獨裁者。  政

黨體系的制度化最常被檢證的指標就是波動性

（volatility），意指一國當中各個有效政黨（有席次

的政黨）在兩次選舉之間得票率的差距總和，如果

每次選舉的時候，不斷有新政黨進入國會或消失，

或者政黨之間的得票變動都很大，則代表體系較不

穩定。此 類研究 通常是以 國家 - 選 舉年份

（country-election year）為分析單位。然而，關於「政

黨組織」的研究卻是比政黨體系的研究來得少見許

多。 

 

若我們借用吳重禮（2013）對政黨政治研究的

文獻分類架構，主要可以分成三種：「政黨組織」

（ party organization ）、「 政 黨 與 選 民 」

（ party-in-the-electorate），以及「政黨與政府」

（party-in-government）。筆者認為，縱觀比較政治的

研究，對於政黨的研究多半集中在政黨體系、選民

的政黨認同、政黨在不同的政府型式當中的表現，

以單一政黨的組織（organization）為分析單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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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較少，且多半是以單一政黨個案

研究的型式來進行，而這和個別政黨

資料的取得難易度有很大的的關係。 

 

本書即屬於「政黨組織」的研究，

而且也是此類研究當中少見的跨國比

較。主題是在討論東歐後共產國家的

政黨組織發展，以東歐四個後共產國

家的政黨為研究對象，包括愛沙尼

亞、捷克、匈牙利，以及波蘭，涵蓋

的時間從 1990 年到 2010 年。作者

Tavits 目前任教於美國華盛頓大學聖

路易分校政治系。在個案選取的部

份，作者坦言因為資料取得的困難（例

如：就連最單純的像是「黨員人數」

這樣的資料，就算在法律要求政黨公

開資訊的國家，都不一定能取得完

整、正確的數字），因此只能選取有限

的個案。不過，這四個後共產新興民

主國家，彼此之間有許多相異及相同

性可以做比較，作者採用跨時、跨國

的分析，再加上以單一政黨為分析單

位，所以仍然是可以取得足夠的觀察

值。而且作者採取的是量化與質化交

互 運 用 的 nested analysis 原 則

（Lieberman 2005），因此提供了相當

具有說服力的論證。 

 

政黨組織與其選舉表現 

這本書的主題是政黨組織的強度

（party organization strength），第二到

第五章將其當做自變數，而第六章將

其當做依變數。本段先討論第一部份

的主要論點。 

 

第二和第三章主要在論證：政黨

的組織愈強，則選舉表現愈好、存活

機率愈高。第二章是以量化方法來呈

現，而第三章則包括了四個國家之內

的許多政黨個案深入討論，使用追蹤

過程（process tracing）以及比較方式

來評估因果機制。 

 

作者用四個指標來定義政黨組織

的強度：黨員數目，地方黨部的數目，

專業黨工人數，以及參加地區選舉的

比例（municipality市級選舉）。主要的

依變數是選舉當中的得票率（政黨的

成功），以及在選舉當中存活率（政黨

的失敗）。其結果發現，控制了全國或

地區的經濟表現（失業率）、政黨的競

選花費、政黨是否有個人式 charismatic

領袖的因素之後，政黨組織強度和政

黨的選舉表現是顯著相關（而且在單

一選區為主的地區選舉以及比例代表

制為主的全國選舉皆然）。 

 

這個結果回應了許多文獻當中對

政黨組織的懷疑態度，尤其是那些認

為政黨式微、新的傳播型態導致組織

不重要、候選人比政黨還要重要之類

的論述。若我們套用洪永泰（2014）

的理論來理解，選舉的時候有靠理念

與形象的「空中票」，也有靠組織動員

的「地面票」，本書就是在論證，政黨

組織在地面票方面扮演了無可取代的

重要角色，因為其提供了動員的能

力、更多的溝通傳播的管道；同時也

因為有專業的黨工來處理各項政黨的

事務，讓政黨的形象變好，使選民得

以放心地將票投給該黨候選人。 

 

第四章主要論證：政黨組織愈

強，則政黨在國會內的團結度愈高，

議員們投票行為愈一致。本章的自變

數跟前面章節一樣，而依變數是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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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的議員們在一個會期當中投票的

一 致 程 度 （ weighted agreement 

index）。其結果是兩者具有顯著關聯，

其因果機制主要是以地方黨部的動員

能力為主。也就是說，當一個政黨的

地方黨部愈多、能動員到的選民愈

多，則國會議員愈會去聽黨的話，因

為不聽話的後果是愈嚴重的，黨可以

用來叫議員聽話的籌碼（選票）是比

較多的。對選民來說，這樣子團結一

致的政黨當然是比較具有可靠度

（credibility）的。 

 

政黨組織的發展誘因 

如果說政黨組織愈強，則政黨的

選舉表現愈好，而且也愈團結，那麼

為什麼有些政黨的組織強度很高，有

些則很弱？為什麼不是每個政黨都盡

力去建立基層組織呢？ 

 

作者從兩方面來回答這個非常重

要的研究問題。首先，第五章討論的

是政黨區域組織所帶來的一些效果，

從主觀層面討論一個政黨及其領導者

對於建立基層組織的誘因。簡單來

說，當地區的黨組織愈強，則會讓黨

內出現權力重分配的狀況，並不一定

是領導者所樂見的。 

 

第五章使用「地區黨組織的強度」

做為自變數，並且檢證其對國會議員

投票行為，還有國會內委員會的領導

地位。地區黨組織的強度操作化方式

是 指 ， 一 個 政 黨 參 與 市 級

（municipality）選舉的數目，佔全國

市級選舉的比例，以及該黨在地區級

選舉的得票率。其結果發現，當地區

黨組織愈強，則該黨國會議員愈容易

出現不聽黨意的行為，投下與黨的立

場相對的票，且議員愈容易取得國會

的委員會主席位子，其後果就是會造

成黨內的權力重分配，該政黨的國會

團結度下降。 

 

第六章將政黨組織強度當作依變

數，討論限制政黨發展組織的客觀限

制。第一部份的自變數是選舉環境以

及選民的型態。當一個政黨面對不利

的選舉環境時，會有更大的誘因去發

展政黨組織，例如：過去的選舉結果

很糟，被其他政黨排擠（在後共國家，

共產黨或前政權政黨特別容易如

此），長期未能入閣；當一個政黨主要

的選民是在農村、主要是窮人階級來

支持的話，就一定要靠地方組織來分

配資源和接觸選民，所以左派政黨的

黨組織會較強。 

 

第六章的第二部份將自變數的焦

點集中在領導者的型態。作者利用質

化研究方式將政黨領袖分成兩大類：

務實派和理想派(ofessional/pragmatic， 

amateur/ideological）。前者是以勝選為

考量，較少強調意識型態，通常是資

深政客；後者則是以談論理念和形象

為主要工具，通常出自一些較沒有經

驗的從政者。作者發現，務實類的領

導者較傾向於使用地區黨部來動員，

而理想派的領導者則不重視基層的動

員，而偏好理念傳播的方式來打選戰。 

 

問題討論 

筆者對於第二和第三章的論證的

問題較少，因為作者在量化和質化方

面都提供了充份的論證。然而，第四

章的因果機制和第五章似乎會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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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作者認為，當整個黨組織變強，

會增加一個政黨的選舉表現和國會內

的團結度，但是當地方黨組織變強的

時候，反而會傷害政黨的團結度，因

為，（第四章）整個黨組織的強度愈高

時，政黨有較多的能力去約束國會議

員，但是（第五章）地方黨組織變強

的時候，個別議員又有較多的籌碼去

實行自己的意志。這個論點的因果機

制有待商榷。 

 

首先，在邏輯上，地方黨組織的

強度也是整體黨組織的強度其中一

環，所以地方黨組織變強的同時，整

體的黨組織也是變強的，所以這兩者

之間到底界限在哪裡？是否有一個有

助 或 有 害 整 體 組 織 的 臨 界 值

（threshold）？或者，是否我們要去檢

證一下地方黨組織變強到底是黨出力

的比較多，還是地方議員出力比較

多？ 

 

這就涉及到選區的脈絡（context）

問題了。如果一個選區是長期由政治

世家或資深政客來經營，那麼議員的

自主性當然會比較高，如果一個選區

是由政黨長期出錢來經營，則議員還

是要靠黨的庇護，即使該區一直都是

鐵票區、該區組織超強，則該議員也

不見得可以取得太高的黨內權力。 另

一個脈絡問題是，在第五章當中有一

個控制變數是議員的資深程度，也就

是說，愈資深的議員愈不可能去破壞

政黨的團結。我認為這要看脈絡，因

為資深議員假設脫黨參選的話，勝選

機會是比資淺政客還要高的，而我們

也可以看到許多資深黨員出走另立門

戶的例子（例如台聯、親民黨，以及

最新的民國黨）。 

 

    第二，除了地方黨部這個因果機

制之外和選區脈絡之外，還有一個問

題在於國家的脈絡。Tabits 在論證政黨

強度的政治後果時，提出了區域黨部

力量會讓黨內權力重分配的說法。這

樣的講法似乎不適用在全比例代表制

的國家，因為議員和區域的連結是比

較小的，然而，在四個案例當中，除

匈牙利採取並立式的混合選制，其餘

三國都是比例代表制。到底為什麼政

黨的「基層組織」變強會導致比例代

表制選出的國會議員比較不聽黨的

話？那些在國會中投票與黨立場相對

的議員，真的是因為個別籌碼而投票

嗎？是否在比例代表制底下，議員仍

需經營特定的選舉區？這是值得進一

步討論的問題，可惜在第四及第五章

沒有像前面那樣提出一些案例供讀者

參考。 

 

    在第六章的第二部份也有一些需

要進一步研究之處。作者用「領導者

的類型」來解釋發展政黨組織與否，

這會面臨兩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太

過簡化，作者提到了領導者的教育、

過去經驗、價值觀都會影響其策略選

擇，但是在操作化上面只有兩類的領

導者（務實派和理想派）；第二個問題

是，解釋變數本身就已經跟被解釋項

高度重疊（self-explanatory），也就是

說，作者把領導者分成「認為黨組織

很重要」跟「認為黨組織不重要」的

兩種，這樣子等於是沒有解釋到底為

什麼黨組織得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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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書的優點是採取了質化與量化

並重的研究方法，提供豐富的論證，

讓我們得以瞭解愛沙尼亞、捷克、匈

牙利，以及波蘭這些新興民主國家的

政黨政治，在目前學界對於政黨組織

比較研究的缺乏下，實屬可貴。後續

我們可以思考的問題是，該理論要怎

麼樣適用到其他的地區和國家？以

及，該怎麼樣把研究範圍擴大、克服

資料取得困難的問題？更根本的問題

是，要怎麼樣克服不同的脈絡問題，

將不同國家的不同政黨放在比較研究

的框架中？ 

 

    筆者在閱讀時不免將台灣的政黨

政治拿來比較一番。我覺得一個有趣

的研究問題是：民進黨為什麼在許多

地方仍然很弱？若依照本書第六章理

論預測，在民進黨最艱困的選區，例

如苗栗，花蓮，新店之類的，理論上

他們會投入更多資源去發展地區組

織，因為面對一個最敵對（hostile）的

大環境。然而，台灣都已經民主化這

麼久了，在這些區域民進黨好像一直

都沒什麼起色。未來我們或許可以來

研究，民進黨的區組織強度長期以來

有什麼變化？如果真的在某些地區一

直沒什麼發展的話，是因為沒錢沒資

源嗎？因為預期的報酬太低了？因為

領導者不重視？還是什麼其他的原因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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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選 

牛銘實 

廖士鋒  /台灣大學政治系公共行政組 

 

一、西方祕密投票的發展與衰弱 

本書主要講述秘密投票在世界各地的發展，尤

其深入研究作為中國曾盛行之秘密投票的投豆選舉

（Bean Voting），並且探討豆選對於未來中國大陸民

主發展的意義。作者認為，秘密投票是民主政治非

常重要的基本原則，但是其如何產生卻沒有系統性

解釋，因此本書首先試圖回答的問題是，政治上的

弱勢如何突破封鎖、強迫政治強勢者接受並推展秘

密投票？ 

 

在第一部分，作者整理了秘密投票在西方世界

的發展。古希臘時期的秘密投票產生於西元前五世

紀，作用為放逐、開除或者定罪；古羅馬的秘密投

票則產生於西元前二世紀，因戰爭頻仍造成兵源空

缺，進而引發護民官對抗參議院的態勢，且新興地

方與中層官員也並非貴族出身，這些背景共同促成

了祕密投票的推行。 

 

隨著羅馬帝國成立以及趨向獨裁，秘密投票式

微，直到中世紀才重現。西元十三世紀時，義大利

的平民階層不滿管理自治體公共事務的權力逐漸被

大家族壟斷，除了迫使貴族同意增加平民在議會席

次外，也成功推動秘密投票保護議事自由，這樣的

模式逐漸推廣到歐洲大陸，直到法王路易十四時被

中央集權制所淹沒。而英國在十六世紀時的地方選

舉就已經開始規定使用秘密投票以消除選舉糾紛，

受其影響，北美殖民地也發展出秘密投票的規則；

不過英王查理一世在位時廢除了秘密投票規定，直

到 1872年國會通過投票法才又確立秘密投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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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祕密投票的復興及中共在中國的

推廣 

澳洲在十九世紀中期陸續建立自

治政府，起先在英國本土推廣祕密投

票的支持者轉而在這片政治處女地上

建立新的選舉機制，使得祕密投票由

此出發，重新盛行於世界各地。之後

（第二部分）作者將視角轉向中國，

著重於討論豆選作為一種秘密投票在

現代中國的發展及成效。在抗戰時期

到中共建政初期，中共在其控制區推

動豆選的效用在於減少選舉操縱、讓

文盲投票以及秘密性等，這是作者認

為中共推行「真民主」，得以贏取民心

的關鍵。書中用了很多 40年代中後期

文藝作品的例子，說明豆選對人民所

展現出來的情感意涵，如「金豆豆，

銀豆豆，豆豆不能隨便投；選好人，

辦好事，投在好人碗裡頭」（第 66頁）。 

其實豆選在中共控制區的發展並

非與生俱來，例如蘇區時期，規定是

以舉手作為投票方式。而豆選的產生

較為普遍的說法是由謝覺哉於 1936年

在陝甘寧邊區所試行；中共官方文獻

至 1942年才提到豆選。整體而言，當

時係用豆選作為選舉方法（具有階級

鬥爭的意涵），再搭配「三三制」i，以

取得農民支持、重構基層政治；各地

投票方式不僅有豆選一種，還包含投

票、香點、舉手、背箱子等。在晉察

冀、晉冀魯豫邊區，從 1938年成立不

久後開始有相當多的投豆、香點選舉

經驗，此區的特性是更接近交戰區、

民族多元性高，不少文獻認為聶榮臻

是這個地區發明豆選的重要人物。此

                                                 
i 三三制是中共於抗日期間所發展的政權建

設方案，規定在「抗日民主政權」中，共產黨

員不超過三分之一、左派和進步份子佔三分之

一、中間及其他份子亦佔三分之一。 

外，書中亦描述遍及蘇、皖、鄂及淮

南等邊區地帶的豆選歷史。 

抗戰方罷，內戰又興。中共此時

的戰略是「在農村，先建立農會，接

著進行土地改革，然後建立新的人民

政府，完成民主建政」（第 108 頁）。

從內戰到中共建立新政權時期，中共

普遍實行豆選。但是到了 1950年代中

後期政權穩定之後，豆選的實例記載

即不再大範圍出現，作者認為原因可

能有兩個，第一個是選舉運動的式

微，這可以解釋 60年代中期以前的情

況；第二個則是受教育程度提高後不

必再用豆選，這則可以解釋近三十年

的情況；而近年出現豆選的案例則多

為扶貧地區。 

 

三、豆選對於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啟

示 

在第三部分，作者總結了前兩部

分的論述，說明豆選在當代中國大陸

的啟示性。關於豆選留下了甚麼？作

者認為有六個意義：（一）豆選對政治

社群的生存影響重大，因為它能藉由

形成多數意見來化解危機；（二）民主

乃不分地域與時期，社會主義可以有

市場，當然也可以有民主，不存在「姓

社姓資」的問題，而反過來更應注意

民主的一般性；（三）民主的實踐具有

特殊性，各國實踐民主的具體性、歷

史性及特殊性並不相同；（四）民主是

循序漸進的過程，作者認為「民主的

歷程，就是民主力量同反民主力量不

斷博弈的過程，同時也是人類不斷創

造政治文明的過程」（第 186 頁），而

中國歷史及地域的複雜性將使得民主

進程的複雜性可能會遠大於其他國

家；（五）沒有程序就沒有民主，民主



短篇書評                        政治科學季評   2015年 9月 47期 

 

 
 21 

程序是防止激化矛盾、影響社會穩定

以及推進民主進程的重要前提；（六）

賄選造成了選舉紛爭和社會動盪，防

範賄選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推行祕密投

票，在法律及決策監督管理機制上去

防堵賄選弊病。 

談到抗戰時期中共根據地經驗對

當前的意義，作者認為主要有三點：

（一）民主政治關係到民族存亡，也

就是抗戰時期中共若無推廣其民主，

中國很可能亡國；（二）中共引領民主

進程的關鍵作用，包含路線制定、整

體佈署、配套措施等等，以及之後黨

組織的運作配合，尤其以「三三制」

原則最具參考性；（三）如何實施並保

證政權的民主性質，這包含豆選、三

三制的實踐，與各種組織規章、選舉

制度的制定等。 

而未來該如何走？揉合了豆選的

普世意義以及抗戰時期中共推行豆選

的作用，作者認為該堅持人大、政協、

民族區域自治以及基層群眾組織自治

這四個政治制度，而該借鑑的則是可

以完善它們的一切文明成果（如祕密

投票）；此外，作者也凸顯作為執政黨

的中共，其發展自身民主的示範效

應，以及發展黨內民主對中共政權存

續的效用；最後，作者強調法制與民

主兩項建設並行對於保障多數人主張

實現的重要性。本書的結尾認為民主

政治建設是民族復興實踐的「中心一

環」，理由為「在民族復興期、社會轉

型期、矛盾凸顯期，具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民主是一種維護社會穩定、

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的長效穩定機制」

（第 211頁），這不僅可以化解矛盾於

基層，也可提高共產黨的執政正當性。 

 

四、簡評 

 

在這本書中，作者試圖以「豆選」

將西方的祕密投票發展與中國連結在

一起，進而提出民主建設的重要性，

儘管立論新穎有趣，本書還是有一些

問題值得探討。首先是對比中國跟西

方近代選舉權的擴張，其實混淆了兩

種邏輯，亦即民主選舉權與地域性共

產黨政權的擴張。 

關於西方近代選舉權的擴張有幾

個解釋，首先是為了政權的存續

（reform to preserve），其次是現有菁

英對於公共財評估的外在變遷；再來

是以政治賦權做為要人民在戰爭中付

出生命的報償；而如果菁英分裂，則

會依據黨派利益賦權於支持己方的群

體。按照統計，選舉權擴張最主要的

原因仍是對革命的恐懼（Przeworski, 

2009）。然而，這樣的框架放到中國其

實不無疑義，抗戰時期中共會推行選

舉權，很大程度上是在當時處於「國

中之國」情況下為了其自身政權存亡

的利益而實行，對中共而言，最重要

的是在縣級以下的社會基層建立起全

新的政治結構，以將農民和中共結合

成生命共同體，進而鞏固和擴大權力

基礎。 

而擴大根據地所面臨最大的挑戰

則是如何最大程度地讓那些地區的人

民願意接受中共統治，同時又不忘根

植階級鬥爭思想於農民群眾？方法是

在施政過程中加入很多階級鬥爭的概

念（帶上「有色眼鏡」），包裝上也不

斷推陳出新，如土改、「打漢奸」、「反

貪污」、「合理負擔」和「減租減息」

等。這些當時的主要政策不僅作為支

持農民動員、推翻地主勢力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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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為灌輸農民階級思想的主要平

台，其目的在於促成農村的兩極化，

以利進一步動員。 

學者陳永發認為：「中共對付異己

階級的辦法在經濟上是逐步削弱，而

非徹底打倒；政治上則是徹底打倒，

而非逐步削弱」（陳永發，2001）。由

此可知，在抗戰時期推行祕密投票的

中共，有很強的階級鬥爭意識與特殊

環境作為支撐，這與近代西方民主選

舉權擴張的背景有相當大的不同；當

時中共特別之處有二點：第一個是國

中之國的政權性質，第二個則是動員

階級鬥爭的重要性；這兩個特殊環境

在今日已不復見（比如現在我們很難

想像中共會再次推廣三三制）。此外，

中共作為其執政區域內唯一「合法」

代表全部政治利益的黨，在與民主價

值發生交集時，態度總是耐人尋味，

其與民主間的曖昧關係似乎也頗值得

探究。 

第二個問題則為民主層級的思

考。抗戰時期中共在根據地實行民

主、豆選的最高行政層級只到鄉層

級，縣以上的人事還是受中共間接掌

控，而這也是中共民主集中制的重要

象徵，我們不應忽略遊戲規則的制定

權仍深深掌握在中共手裡，當代各地

是否發展民主試點其實有著不同於民

主的考量，學者指出鄉鎮層級的選舉

改革是肇因於經濟發展較差時的政績

需求，而改革幅度則取決於派系支持

（蔡文軒，2011）。而不管是抗戰時期

的豆選，還是對今後中共民主建設的

期待，作者都沒有具體地提到民主層

級是否向上、如何放權的問題，反而

多是著重在農村民主問題的探討，似

乎有侷限性。第三，或許是受到史觀

限制的影響，部分論述過於把中共與

民主綁在一起，以至於有些地方很牽

強。例如民主政治與民族存亡，作者

並沒有充分證據顯示抗戰時期中共若

不在其根據地推行農村基層民主，整

個中國及民族就會亡國且失落。 

總體而言，本書爬梳了祕密投票

在古今中外的發展，點出其對於建設

民主的重要意義，並且藉由搭建中共

豆選經驗的橋樑，對於大陸未來的民

主發展隱含有十分大的期待及呼籲，

甚至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據理要求；

雖然不少地方必須適應在大陸出版的

限制（尤其史觀的論述），但對於作者

在此重要議題上深度廣度兼具、大膽

又細心的嘗試與分析，並佐以有趣的

框架，做為讀者仍有很大的收穫；至

於未來中共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之

建設能否朝著這條路邁進，雖然筆者

不抱持樂觀，但還是翹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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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G. A. Cohen 

鄭楷立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一、 緒論：政治哲學轉向 

G. A. Cohen 是英國分析馬克思主義者，於 2009

年逝世。 i Cohen 一生開展了與諾齊克 (Robert 

Nozick)、德沃金 (Ronald Dworkin)和森 (Amartya 

Sen)、羅爾斯(John Rawls)等等當代最著名的幾位政

治哲學家們的論戰。但 Cohen 首先出名於處理馬克

思的歷史唯物論之作品：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力求以清晰的語言說明清楚馬克

思「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主張。Cohen

的學術生涯前期從事政治社會理論的研究，力圖建

構清晰明確的理論框架來解釋經驗世界。而本文所

檢閱的《自我所有權，自由和平等》(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則是 Cohen 轉向政治哲學，

以規範性論題為主的第一本著作。 

 

Cohen 之所以會轉往政治哲學的研究，據他自己

的說法，是對諾齊克所寫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

邦》的回應。諾齊克所主張的「自我所有權」

(self-ownership)，相較於其他左翼自由主義者們，對

馬克思主義者構成挑戰。而此書是 Cohen 一方面批

判諾齊克，一方面思索為什麼「自我所有權」會對

馬克思主義者們造成困擾的作品。 

 

 除了這個理由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意涵是：馬

克思主義和政治哲學之間有個內在矛盾。如同

Cohen(1995，2)所說：「當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時，

我不是一位哲學家，當我是一位哲學家時，我不是

個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道德與政

治哲學以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之間，是根本

上兩種不同的學科。如 Cohen(1995，1)所理解的，

道德與政治哲學是無關(或離)歷史的學科(a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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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使用抽象哲學式的反思來

研 究 「 規 範 性 判 斷 」 (normative 

judgements)的本質和真理；而馬克思

的「歷史唯物論」是經驗理論，目的 

在於解釋社會結構與歷史變遷，雖然

不全然沒有規範意涵，卻是實質上價

值中立。而其中的衝突點在於，對馬

克思主義而言，沒有跨時空為真(或為

假)的規範性論述，規範性真理會隨著

歷史上的經濟條件而改變。因此，在

道德價值上，認同「歷史唯物論」的

馬克思主義等於同支持懷疑論或價值

相對主義。 

 

若是如此，似乎就如同 Cohen 認

為的，馬克思主義和道德政治哲學間

有著衝突。Cohen 在許多地方都給予

了政治哲學轉向的理由，同時他也不

認為兩者間有著不可解決的衝突存

在。首先，Cohen 不認為「歷史唯物

論」消解了所有價值和原則而僅剩理

性化的階級利益，而是超越階級鬥爭

之上的人類真實道德起點；其次，或

許是 Cohen 十分特殊的主張，他認為

有最終的規範性真理存在，只是在不

同歷史環境中有著不同的正義要求，

跨時空有效的正義原則在不同時空中

有著不同的意涵；最後，Cohen 認為

馬克思主義者們其實追求著某些價

值，而馬克思主義傳統上忽略了規範

性論證。ii 

 

二、 兩條線：自我所有權和馬克

思主義正義觀 

雖然 Cohen 是因為諾齊克的關

係，才寫作此書批判諾齊克；但此書

只有在第一、第二章處理諾齊克的論

證，並於第九、第十章集中討論「自

我所有權」的概念，而其餘各章則是

處理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此書不是

Cohen 批判諾齊克的專著，而是：

Cohen 一方面由諾齊克的理論中得出

「自我所有權」的概念，並由這個概

念說明延伸至「世界所有權」

(world-ownership)；另一方面，在處理

馬克思主義中的核心問題：「剝削」

(exploitation)和馬克思主義正義觀，以

及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是不義的理由

到底是什麼。除了批判諾齊克之外，

此書的重點在於建構並釐清馬克思主

義的爭議。 

 

  (一) 自我所有權 

「自我所有權」表示：每個人是

他自身和權力在道德上的正當擁有

者，因此就結果而言，每個人可以如

其所願的自由使用他的權力。Cohen

認為諾齊克的理論核心是「自我所有

權」而非自由。在處理「自我所有權」

論題時，Cohen 的困擾是，馬克思主

義在批判資本家剝削無產者時，也是

使用「自我所有權」的概念。因此，

相較於左翼自由主義者因為在一定程

度上限縮「自我所有權」所以允許重

分配，諾齊克的「權利理論」

(entitlement theory)困擾著 Cohen。 

 

Cohen 一方面要借用「自我所有

權」的概念，卻要否定諾齊克所允許

的不平等結果；另一方面，支持「自

我所有權」的論題可以得出兩種不同

的結果：一是像諾齊克這類的「右翼

自 由 至 上 主 義 者 」 (right-wing 

libertarian)，二是像是 Cohen 的學生

Michael Otsuka是「左翼自由至上主義

者」(left-wing libertarian)。兩者同樣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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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自我所有權」的論題，差別在於

「左翼自由至上主義者」同意藉由國

家課稅的方式來解決結果上資源不平

等的問題，而「右翼自由至上主義者」

則認為結果不平等是正義的。但 Cohen

兩方都不支持，對他而言，支持「自

我所有權」的論題卻又同時接受國家

使用稅收再分配，是一件自我矛盾的

事。Cohen 最後認為，馬克思主義者

需要否定「自我所有權」論題。 

 

  (二) 馬克思主義正義觀 

 Cohen 在此書處理的另一個議題

是：馬克思主義正義觀，亦即資本主

義社會為什麼是不義的。這裡可以分

為兩個部分，一個是 Cohen 自身馬克

思主義的路徑，一個是 Cohen 認為資

本主義社會不義之所在。 

 

 不使用強制力來達成「基進平等」

(radical equality)是可能的，天資聰穎

的人們和平庸的人們之間不存在實質

的衝突，我們可以藉由豐沛的生產力

(取之不盡)或是社會心理的改變(人人

互利)來達成「基進平等」，同時這樣

的結果是可以同時肯認「自我所有權」

論題。然而，Cohen 認為這樣一來就

無關乎正義與否，不論是生產力豐沛

以至於人們沒有利益衝突，或是因為

社會心理劇烈轉變而人人互助，這些

跟正義無關，「基進平等」達成了卻不

是因為人們認為「基進平等」是好的。

Cohen 希望達成「基進平等」，但他所

預設的條件是：人們之間存在著真實

的利益衝突，同時生產力雖然足以分

配卻不是取之不盡。而人們是因為觀

察到平等主義正義的命令而願意如此

行動，同時 Cohen 也要否定「自我所

有權」論題。 

 

 看似是很奇怪的立場，但我認

為，Cohen 所描述的條件限制便是現

代社會的情況，社會資源是有限的豐

沛，因此可以解決資源分配不平等的

問題。同時，他希望人們是因為相信

平等主義正義原則而行動，而不是某

種社會心理的轉變而採取「基進平等」

立場。背後的理由在於：我們隨時可

以進行一個平等主義正義原則下的分

配，而不用等到生產力無限豐沛時才

能行動；人們依據平等主義正義原則

的感召而行動，那也才是道德的正義

的行動。Cohen 要說的是，在有限的

生產力下，我們總是可以進行平等主

義正義原則的分配。 

 

 而 Cohen 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之所

以是不義的，不只是因為原初生產資

料分配不均所致，因為左翼自由至上

主義者也支持原初生產資料平等分

配，但 Cohen 認為即便如此，依據市

場競爭個人天賦和機運等等因素，最

後還是會造成資源不平等分配的結

果。而左翼自由至上主義者支持「自

我所有權」論題，便是支持個人天賦

上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的不義

在於，資本家因為擁有生產資料，使

得無產者必須在生產過程中被無償奪

取剩餘勞動。簡單來說，資本家無償

佔有了工人們的勞動果實。資本家給

付的薪資，和工人們生產出來的商品

之間，有著不等價的交換關係。也就

是這個竊取工人勞動果實的過程，使

得資本主義社會是不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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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裡有著兩個不義的原因：一是

生產資料的不平等分配，二是資本家

竊取工人勞動果實，哪個才是資本主

義不義的主因。Cohen 在此展現了他

精確的主張：「生產資料的不平等分

配」是因果上的首要錯誤，因為它使

不義的轉換成為可能，但在規範上僅

是次要錯誤，而「資本家竊取工人勞

動果實」則是規範上的首要不義所

在。之所以「生產資料的不平等分配」

不是不義的首要因素乃因「生產資料

的不平等分配」不必然導致工人勞動

果實被竊取的結果。 

 

三、 評論 

Cohen 採取分析哲學的方法來處

理「自我所有權」和馬克思主義正義

觀等等議題，亦即要將每個主張說明

清楚，也以分析哲學來檢視其他人的

論證。這樣的做法十分細膩，也展露

對手論證不清或未推論至極之處，也

就是對手論證中的不連續之處或明明

有數種發展可能之處。但這樣的分析

方法，有時使得論證和推論過於繁

瑣，因而顯得瑣碎並且意義不大。 

 

另外，Cohen 在安排章節上似乎

沒有特定規劃，所以讀者可以自行跳

躍選擇有興趣的章節閱讀。但是 Cohen

又常在文章提及其他章節的說法，像

是在第八章處理剝削問題時，若沒有

閱讀第五章和第六章，便無法充分理

解他的立場。又如同 Cohen 所說，「自

我所有權」貫穿他此書所有章節，也

的確如此。但這個貫穿，不如說是遍

布在各個篇章之中，以至於要做個整

理歸納需要下不少功夫。 

 

最後，筆者認為，Cohen 在政治

哲學中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做法，無疑

削減了馬克思主義的力量。Cohen 論

述中最具破壞力的是分析他人論述的

方法，從而去推倒他人論證。但這從

來都不是自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去攻訐

其他立場的不足，亦即即便 Cohen 不

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也可以同樣推倒他

人論證。在政治哲學中，馬克思主義

是一種基進的平等主義主張，從而和

作為歷史唯物論(科學理論)的馬克思

主義相比，失去了理論必然性。反而

掉入了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

綱》第十一條所批判的：「哲學家們只

是用不同的方式詮釋世界，但問題在

於改變世界」。但這或許是 Cohen 自蘇

東坡瓦解後，西方社會主義戰線沒落

後，所不得不採取的立場。 

 

                                                 
i分析馬克思主義者包括 G. A. Cohen, John Roemer, Jon 

Elster, Adam Przeworski, Erik Olin Wright, Hillel 

Steiner, Philippe van Parijs, and Robert-Jan van der Veen. 
ii 若再說明清楚一點，作為因果解釋的歷史唯物論，人

類歷史變遷的動力來自於經濟條件例如生產力或生產關

係的改變，而不是因為某個道德理念推動著人們行動。

說明清楚這中間的爭議並非本文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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